《桂林市支持科技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政策解读
一、政策措施制定背景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自治区出台《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创新条例》，以立法方式将科技创新各项工作要求。市委、市政府出台《中共桂林市委员会 桂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动科技创新支撑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的意见》，将科技创新摆在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工作的核心位置。为进一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通过制定一系列科技创新政策措施，以达到不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科技创新促进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的目的。
二、政策措施重点解读

本政策措施主要分为“激励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支持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和基地”“支持高层次人才服务产业技术创新”三个部分，包括14条措施；以及“其他事宜”部分明确的4条规定。
第一部分“激励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包括“支持企业加大研发经费投入”“支持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企业”“支持培育壮大瞪羚企业”“支持科技型企业参加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支持企业牵头承担国家、自治区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企业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支持企业产品迭代与创新”等8条措施，其中第1—5条采用奖补申报方式落实；第6—8条通过市本级科技计划项目方式落实，具体详见市科技局每年发布的市本级科技项目申报指南和自筹经费科技项目申报通知。采用奖补申报方式落实的条款需要注意的是：
第1条“支持企业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分为增量奖补及特别奖补两类，企业可同时申报两类奖补：

增量奖补对象按规模以上、规模以下企业分类，其中：规模以上企业设置上一年度研发经费增量≥20万的要求，分为投入强度≥5%和＜5%两个档次，奖补比例分别为5%和3%，单个企业每年增量奖补总额不超过50万元；规模以下企业设置上一年度研发经费增量≥10万的要求，根据R&D统计工作实际不作投入强度要求，奖补比例为2%，单个企业每年增量奖补总额不超过20万元，且政策有效期内只能享受2次增量奖补。

特别奖补申报条件为上一年度企业研发经费总额达到一定额度且投入强度≥10%的企业，按研发经费≥1亿元和≥5000万元且<1亿元分别定额奖补100万元、50万元。

本政策措施所称“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是指企业实际发生且符合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规定的研发费用，以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并经税务部门核实后的申报数据为准，已纳统的规模以上企业需提供填报统计年报的统计数据；所称“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是指规模以上企业上报统计局，并经审核的研发经费支出占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

示例：

A企业为规模以上企业，2023年享受研发经费加计扣除为6000万元，较上一年度增加1200万元，经统计部门核定的投入强度为12%，则该企业2024年可申报增量奖补50万元（按投入增量1200万元的5%计算奖补资金60万元，超过了增量奖补总额50万元上限按50万元计），因投入强度≥10%，可申报特别奖补50万元。

B企业为规模以下企业，2023年享受研发经费加计扣除为50万元，较上一年度增加20万元，则该企业2024年可申报增量奖补4000元（按投入增量20万元的2%计）；

C企业为规模以下企业，已于2024、2025年分别获得增量奖补，则2026年不再具备申报资格，如C企业后续成长为规模以上企业，仍可申报规模以上类企业奖补。

第2条、第3条“支持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和“支持培育壮大瞪羚企业”，旨在鼓励和支持企业积极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广西瞪羚企业认定，按首次认定、重新认定分别给予一次性奖补。对新引进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西瞪羚企业，参照首次认定给予一次性奖补。
第4条“支持科技型企业参加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旨在鼓励企业参加创新创业大赛，发现和培育科技型企业后备力量，根据企业参赛优胜情况给予1万—50万元不等的一次性奖励。同一项目不重复奖励，按其获得的最好成绩给予奖励。
第5条“支持企业牵头承担国家、自治区重大科技项目”，旨在鼓励企业积极争取国家、自治区重大科技项目支持，对企业牵头承担的国家、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且单个项目合同资助总金额300万元（含）以上的，项目执行期内按牵头企业上一年度该项目实际获得财政科技经费金额给予一定比例配套资助，其中国家级项目配套资助10%，自治区级项目配套资助5%。单个企业每年配套资助总额不超过100万元。
示例：

A企业、B高校、C企业于2022年获自治区重大科技项目立项，项目合同总资助金额为400万元（≥300万元），项目执行期为2022—2024年。其中A企业为项目牵头单位获资助金额200万元，资助经费分为2022、2023年每年下达100万元，则A企业可在2024年申请5万元（2023年到位资金100万元的5%）配套奖补，2022年资助经费不再追加配套奖补；C企业为项目参与单位，不享受配套奖补。

第二部分“支持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和基地”包括“支持创建高水平科研平台”“支持创新创业孵化平台建设”“支持构建科技创新平台梯次培育体系”等3条措施。其中第10条“支持创新创业孵化平台建设”采用奖补申报方式落实；第9条和第11条通过市本级科技计划项目方式落实，具体详见市科技局每年发布的市本级科技项目申报指南。
第三部分“支持高层次人才服务产业技术创新”包括“实施‘杰出科技人才’培引计划”“实施博士人才服务企业创新示范”“实施青年创新人才科研专项”等3条措施，均通过市本级科技计划项目方式落实，具体详见市科技局每年发布的市本级科技项目申报指南。

第四部分“其他事宜”主要明确了政策适用范围、科研诚信惩戒、资金使用和管理要求、政策有效期等要求。需要注意的是：存在科研失信行为或其他严重失信行为，并处于失信行为惩戒期内的单位，不予奖补。
三、政策咨询
对此政策有疑问可电话咨询：桂林市科学技术局发展规划与科技监督科，联系人：郑毅、乐子浪，联系电话0773-2855859。


